
一级指标 4 管理成效

二级指标 4.1 制度建设

三级指标 4.1.1 学校章程

评估标准

学校章程按规定程序制订、修订、核准和发布，内容完整，符合法

律法规。章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求，体现学校特色。

分项自评概述

主要实践和成效

加强学校章程建设，提升依法治校水平

根据《中小学章程管理办法》和教育局工作要求，我校学校按照民主、公开的原

则，成立了由校长为组长，各职能处室、专业系部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退

休教职工代表等组成的《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章程》起草小组，负责章程起草工作。

依据学校特色，结合校情，针对社会对现代教育要求，深入调查征求意见，完成章程

草案；召开各方座谈会，充分征求意见，将修订后的章程草案提交学校教职工（代表）

大会审议，代表审议通过后，由校委会审定，校长签发，报学校主管部门核准；最后

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后，由学校将章程公告周知。

《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章程》体现了依法治校、依法施教、多元治理，民主管

理和科学发展的现代学校制度，适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，体现了学校创

新办学模式，建立了校务委员会、家长委员会、膳食管理委员会、专业建设指导委员

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机构，完善了师生申诉等民主管理制度，增加了产教融合、校企

合作、保安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等体现现代职教特色和要求的内容。

主要问题和不足

学校章程在体现国家最新职业教育改革精神上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改进措施和目标

根据国家最新政策，结合新形势，进一步完善、修订学校章程。


